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本报讯（通讯员 刘凤）6 月 28 日，茶陵县检察院在
犀城广场开展了以“检护营商 优无止境”为主题的法治
宣传活动。

活动中，检察干警本着人人是营商 ，人人护营商的
理念，通过拉横幅、发放宣传资料、现场讲解等方式向群
众普及优化营商环境的相关政策和法律法规。 现场发放
宣传材料 400 余份，解答群众相关法律咨询 20 余人次，
引导群众提高优化营商环境的意识， 坚持守法经营、依
法维权，营造尊商、重商、优商的良好氛围，护航县域经
济社会健康发展。

下一步，县检察院将立足检察职能 ，依法能动创新
履职，主动服务大局，强化平等保护，不断增强服务法治
化营商环境的积极性、主动性，加大宣传力度和范围，以
更加务实的工作举措，推动优化营商环境建设不断走深
走实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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本报讯（通讯员 欧阳芳 万丹）6 月 26 日，株洲市天
元区司法局、区法律援助中心联合区政协、法律援助志
愿者，以“法援惠民生”宣传为契机，在东湖小区开展普
法宣传活动。

活动现场设立咨询台，向群众宣传《民法典 》《法律
援助法》《禁毒法》等法律文本。 志愿者向群众讲解相关
法律知识及毒品的基本常识，让群众知晓并运用法律知
识来维护自身合法权益，同时认清毒品对个人、家庭、社
会的危害，以提高自我保护能力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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本报讯（通讯员 刘凤）6 月 28 日，西藏自治区扎囊
县检察院党组书记、检察长揣丽颖一行 3 人来到茶陵县
检察院交流学习。 株洲市检察院政治部干部科二级主任
科员雷朝政、茶陵县检察院党组书记、检察长陈伟携部
分班子成员及部门负责人参加活动。

揣丽颖一行参观了五牛浮雕主题墙、12309 检察服
务中心、未成年人保护文化长廊、关爱工作室、廉洁教育
展厅等，详细了解了茶陵县检察院未检和公益诉讼等工
作中的特色亮点和创新举措。

在座谈会上，陈伟和揣丽颖均表示 ，希望今后两地
能加强联系、携手共进，通过相互学习借鉴先进经验和
创新做法，不断提升工作质效和水平，努力把交流成果
转化为推动检察工作高质量发展的具体思路和务实举
措。

检察建议助企业堵管理漏洞
本报讯 （通讯员 申亮亮）“感

谢检察机关对我们企业的关心与
支持。 你们提出的建议，我们一定
高度重视 ，虚心接受 ，认真研究落
实整改措施。 ”6 月 27 日，株洲市天
元区检察院党组成员 、 副检察长
吴 大 勇 带 领 检 察 官 团 队 来 到 某
上市集团股份有限公司， 公开送
达为其量身定制的检察建议书，公
司相关部门负责人向检察官表示
感谢。

天元区检察院在办理杨某某
非国家工作人员受贿案中发现，杨
某某在担任公司采购部经理期间，
利用其职务便利，从多名供货商手
中多次收取回扣、好处费。 承办检
察官认为案发企业在预防违法犯
罪方面存在制度不健全、 不落实，
管理不完善等管理漏洞。 对此，承
办检察官主动与企业沟通联系，经

过充分调研 ， 对企业完善管理制
度 、廉洁教育 、以案为鉴等方面提
出了具有针对性的检察建议。

宣告会上，承办检察官详细讲
解了检察建议书。 通过释法说理帮
助企业找准问题症结，希望企业以
后进一步完善整体监管制度并盯
紧落实，堵塞管理漏洞。 完善用人
制度 ，强化重点岗位监管 ，加强对
企业职工的廉洁教育及法治教育。
被建议企业相关部门负责人认真
听取了建议内容，并表示一定将检
察建议落到实处，加强企业职工教
育管理，提高公司管理水平。

“检察办案不能就案办案 ，在
案结事了的同时，更应注重挖掘案
件发生背后的深层次原因，延伸办
案效果，督促案发企业完善管理制
度 ，从源头上防范法律风险 ，促进
企业健康发展。 ”吴大勇表示。

本报讯（通讯员 刘强 罗达）
日前， 株洲市石峰区法院受理了
10 名保洁工人向公司讨薪的案
件 ，10 起案件通过该院诉前调解
得到快速结案。

刘某等 10 人是湖南某环保清
洁公司保洁工，受公司指派在某楼盘
从事保洁工作， 公司自 2020年开始
迟发、拖欠工资，至公司与该楼盘解
除保洁合同，公司还欠刘某等人几百

到数千元不等的工资。 作为班组长
的刘某多次向公司负责人催要，对
方对欠薪金额表示认可，但一直以
资金没到位为由一拖再拖。

刘某等人来到石峰区法院 ，
向工作人员陈述了案情和诉求，在
得知可以直接向法院起诉后，刘某等
10 名工友在法院工作人员的指导
下完成了起诉状等材料的提交。

刘某等人的起诉金额不大 ，

且部分工友表示开庭请假不便 。
立案人员便建议他 们 选 择 灵 活
快捷的诉前调解方式 。 案件指
派调解后 ， 调解员很快联系上
被告公司 。 该公司委托律师与
调解员联系， 表示愿意与工友们
进行协调， 承诺在月底将工钱结
清。 在提交起诉材料的第 3 天，10
名工友的欠薪案全部通过诉前调
解结案。

本报讯（通讯员 任洁）6 月 27
日，株洲市渌口区法院开庭审理并
宣判一起非法捕捞水产品刑事附
带民事公益诉讼案。对被告人田某
判处有期徒刑 6 个月，宣告缓刑 1
年，并由其于判决生效后购买价值
人民币 7584 元的鱼苗在湘江渌口
区水域投放。该案由渌口法院党组
书记、 院长李永安担任审判长，组
成 7 人合议庭进行审理。区检察院
党组书记、检察长赵铮出庭支持公
诉。

2023 年 1 月 4 日凌晨， 田某
划木船到株洲市渌口区湘江乌鸦
山段使用三重刺网捕获两尾鳙鱼
（重 23.2 千克）、两尾鲢鱼（重 12.8
千克 ） 和 3 尾红翘鲌 （重 5.7 千
克），被巡查的渔政执法部门查获。
经区农业农村局认定，田某使用的
三重刺网是长江流域重点水域禁
用渔具名录中的禁用渔具。经市价
格认证中心认定，田某捕获的 41.7
千克渔获物价值 789 元。经市水生
动物防疫检疫监督站（株洲市水产
研究所 ）评估，田某捕捞鱼类 41.7
千克，渔业资源损失及恢复费用总

计人民币 7584 元 （其中直接经济
损失 1896 元， 渔业资源恢复费用
为 5688 元）。

法院经审理认为，被告人田某
违反保护水产资源法规 ， 在禁渔
期 、禁渔区使用禁用的工具、方法
捕捞水产品，情节严重，其行为已构
成非法捕捞水产品罪。 被告人田某
到案后能如实供述自己的罪行，系
坦白，且自愿认罪认罚，依法可以

从轻、从宽处罚。 被告人田某非法
捕捞水产品，影响湘江生物休养繁
殖，给湘江渔业资源造成一定的损
害， 其在承担刑事责任的同时，还
应承担相应的民事赔偿责任。 在
诉讼过程中，田某主动缴纳了履行
保证金，用于修复被其破坏的湘江
生态环境。 综合该案的犯罪情节、
对于社会的危害程度及被告人的
悔罪表现，法庭作出上述判决。

诉前调解助讨薪案快速结案

渌口法院宣判一起刑附民公益诉讼案

庭审现场。 通讯员 张茜

现场送达检察建议。


